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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全省会计师事务所

综合评价工作指南

一、综合评价工作的范围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我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并

取得省财政厅执业许可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

均应参加本次综合评价。

二、时间安排

（一）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省注协）和各设区

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市注协）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

前，将本次综合评价工作部署到各事务所，并完成培训工作。

（二）各事务所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登录省注协网站（www.jicpa.org.cn）“江苏省注协行业

服务与管理平台”中“行业综合评价系统”模块完成综合评

价信息填报。按照“五统一”要求对其他分所实施管理并属

于区域管理总部的，将总所的相关规定、决议、委托或授权

书和分所已在评价年度内开展区域管理的相关证据的复印

件寄送省注协。

（三）各市注协应会同市财政局会计管理和财政监督部

门，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本地区事务所填报信息的审

核，并在“江苏省注协行业服务与管理平台”中“行业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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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系统”模块完成确认。省注协会同省财政厅会计管理和

财政监督部门完成对省直事务所填报信息的审核。核查过程

中，如核定信息与事务所填报信息不一致，应填写相关说明

并保留相关证据纸质档案备查。

（四）2022 年 8 月 31 日前，省注协会同省财政厅会计

管理和财政监督部门完成全省事务所填报信息的审核，按照

相关规定计算并确认事务所综合评价得分，并对事务所进行

分类分级。

（五）综合评价结果经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工作委

员会会议审定后，由省注协向社会发布获得 AAA 级（含）

以上的事务所名单，将获得其他评级事务所的分类分级情况

通知相关市注协，由所在市注协告知相关事务所，省直事务

所由省注协直接告知。

三、填报要求

相关事务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行业综合评价系统”，

真实、准确、完整地填报事务所信息，具体要求如下：

（一）各事务所按照要求在“行业综合评价系统”中填

报事务所综合评价信息。

（二）设有分所的事务所，总所与分所分别填写本所数

据。在省外设立分所的事务所，可同时填写省外分所收入，

其他数据不填写。

（三）在“行业综合评价系统”中，只需在白色空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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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信息，灰色空格数据由系统自动生成。

四、组织管理

综合评价工作在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由省注协具体组织实施，

会同省财政厅会计处、财政监督局，对事务所综合评价工作

进行部署、培训，对全省事务所填报信息进行审核、综合评

价并分类分级。各市注协会同当地财政部门会计管理和财政

监督部门，负责本地区事务所（含我省事务所在当地设立的

分所）综合评价工作的部署、培训和填报信息的审核工作。

各市注协应加强对综合评价工作的组织管理，避免出现

填报综合评价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现象。

各事务所负责人对本所综合评价工作负总责，对填列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对填报严重失实或故意

填列不实信息的，省注协将约谈相关事务所负责人，同时将

该事务所列为行业重点监管对象。事务所应积极配合信息核

查工作，如实提供相关证据，对不配合核查或不能提供相关

证据的指标将按零分处理。

五、综合评价信息填报说明

（一）评价报告期

本次综合评价的范围是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后事务所不再符合设立条件的，

将按照评价结果公布时的情况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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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格式

1．本综合评价指标所涉及的数据为非整数时，小数点

后按照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两位。

2．本综合评价指标所涉及的数据为比例时，按百分数

填列，不加百分号，小数点后按照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两位。

（三）具体指标填写说明

1．业务收入

该数据由系统自动生成。指事务所提交中注协的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反映的事务所业务收入期初数和期末数的平

均数。

在评价年度内，事务所发生合并、分设等情形的，填报

的各年收入均应进行同口径调整。

2．业务收入增长率

该数据由系统自动生成。指事务所 2020 年和 2021 年的

年均业务收入相较于事务所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年均业务收

入的增长率。

3．注册会计师人均业务收入

该数据由系统自动生成。指事务所 2020 年和 2021 年的

业务收入之和除以事务所 2020 年和 2021 年的注册会计师人

数之和。

4. 省外业务收入和非审计业务收入占全部业务收入比

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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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事务所 2020 年和 2021 年业务收入中，两年省外业务

收入之和与两年非审计业务收入之和分别占 2020 年和 2021

年业务收入之和的比重。

省外业务收入由事务所填报，指 2020 年和 2021 年事务

所服务注册地在江苏以外的境内外客户所取得的收入。

非审计业务收入由系统自动生成，是指事务所填报的

2020 年和 2021 年业务收入，除财务报表审计、专项审计、

内部控制审计、验资、其他鉴证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5．注册会计师人数

该数据由系统自动生成。指事务所 2020 年和 2021 年注

册会计师人数的平均数。

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2021 年和 2022 年任职资格检查通过

文件中各事务所人数，个人名义参加并通过 2021 年和 2022

年任职资格检查的注册会计师不包含在内。2021 年新成立的

事务所按照本所通过 2022 年任职资格检查的注册会计师人

数计算。

6. 在职注册会计师增长率情况

该数据由系统自动生成。指事务所已通过 2022 年任职

资格检查的未办理离退休手续的注册会计师人数相较于已

通过 2020 年任职资格检查的未办理离退休手续的注册会计

师人数的增长率。2020 年和 2021 年新成立的事务所，得行

业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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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册会计师年龄结构

该数据由系统自动生成。指事务所已通过 2022 年任职

资格检查的注册会计师平均年龄。

8. 注册会计师的学历（学位）、职称结构情况

该数据由系统自动生成。指事务所已通过 2022 年任职

资格检查的注册会计师各学历（学位）人数所占比重和各级

职称人数所占比重。

9. 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拥有的未办理离退休（含内退、病退等）手续的相关人

才情况，具体包括：已毕业的国家级和省级行业领军人才（后

备）、具有正高级职称人才、具有省注协认可的国际资质人

才、国家认可的信息化相关专业学历（学位）或相关职业资

质、资格证书人才、具有博士学位人才、具有英语六级及其

他相同水平的外语等级证书、英语专业八级证书的人才。

行业领军人才（后备）是指经财政部、中注协、省财政

厅、省注协选拔测试确定的领军人才。

高级职称人才是指经省级以上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并

发放相关证书的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国际化人才，是指取得美国注册会计师（AICPA）、英

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公会（AC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

师公会（ACCA）、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CIMA）、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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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特许专业会计师协会（CPA Canada）、澳大利亚及新西

兰特许会计师（CA ANZ）、澳洲会计师公会（CPA Australia）、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等国际资质的人才。

具有国家认可的信息化相关专业学历（学位）或相关职

业资质、资格证书人才，是指参加了信息化方面相关专业并

考取了国家认可的学历（学位）证书，或考取了在国际、国

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信息化方面的相关

资质、资格、认证的证书。

信息化方面的资质、资格，是指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审计

师（CISA）、国际注册信息保安经理（CISM）、企业信息科

技管治认证（CGEIT）、风险和信息系统控制认证（CRISC）、

注册信息系统安全师（CISSP），以及其他国际知名认证。

具有英语六级及其他相同水平的外语等级证书、英语专

业八级证书的人才，得分最高不超过 30 分。

一人同时具有多份证书时，按最高分赋分一次。

10．事务所负责人年龄结构

该数据由系统自动生成。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事务所负责人的年龄。

设有分所的事务所，总所和分所分别根据自己的情况选

择自己所属的类型。在计算分数时，事务所该项得分=总所

和各分所的得分之和÷（1+分所数量）。

11.合伙人（股东）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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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由系统自动生成。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事务所的合伙人（股东）的平均年龄。

合伙人（股东）信息是指在我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并已取得省财政厅许可的人数。

分所按照总所的具体情况填报。

12. 2 年内晋升合伙人比率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事务所 2020 年和 2021 年晋升

合伙人（股东）人数之和除以事务所已通过 2022 年任职资

格检查的连续执业超过 5 年且年龄在 60 周岁以下的注师会

计师人数。

晋升合伙人（股东）人数是指在我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登记变更并已取得省财政厅变更许可的人数。2020 年和 2021

年新成立的事务所，得行业平均分。

13. 品牌延续时间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现用名称使用年限情况。

现用名称使用年限是指在我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并取得省财政厅执业许可年限。如仅变更组织形式或仅去掉

地域名称，仍视为延续。

14．第一大股东持股或最大合伙人出资比例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的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或出资最多的合伙人的出资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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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

分所按照总所的具体情况填报。外省事务所在我省设立

的分所，得行业平均分。

15. 投保职业责任保险或提取职业风险金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根据相关规定购买职业责任保险或其他职业风险金的

情况。

设有分所的事务所，总所和分所分别根据自己的情况选

择自己所属的类型。在计算分数时，事务所该项得分=总所

和各分所的得分之和÷（1+分所数量）。

16. 信息化建设情况

设有分所的事务所，总所和分所分别根据自己的情况选

择自己所属的类型。在计算分数时，事务所该项得分=总所

和各分所的得分之和÷（1+分所数量）。

（1）基础应用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拥有的正在使用的正版基础应用软件情况，具体包括：

审计作业辅助软件、OA 软件、事务所网站、微信公众号、

企业邮箱。

（2）管理应用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拥有的正在使用的正版管理应用软件情况，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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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软件、人员管理软件、专业标准管理软件、文件档

案管理软件、质量管理软件、签发管理软件、胜任能力管理

软件。

（3）信息化服务交付能力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为客户提供信息化建设的产品类型数量情况，具体包

括：为客户提供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系统部署等数字化转

型或信息化建设类型的数量。

（4）软件开发能力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围绕注册会计师行业开发的软件数量情况，具体包括：

开发的软件产品和著作权的数量。

（5）中长期信息化发展规划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信息化建设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和实施情况。

17. 评优表彰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事务所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

事务所或本所员工受到各级党委或政府及组成部门、省级以

上注协表彰，被各级党委或政府及组成部门、各级注协授予

优秀、先进等荣誉，以及省税务局开展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信用评价结果情况。

设有分所的事务所，总所和分所分别根据自己的情况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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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自己所属的类型。在计算分数时，事务所该项得分=总所

和各分所的得分之和÷（1+分所数量）。

18. 在财经类媒体发表文章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事务所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

事务所或本所员工（不含在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身份在各类财经类媒体公开发表的

与行业有关的文章情况（经省注协认可），具体包括：在全

国核心财经类期刊杂志和省注协杂志、网站等媒体上公开发

表文章数量、在省级以上普通财经类期刊杂志等媒体上公开

发表的文章数量。

相同文章在不同媒体发表的，按最高级别得分计算。

19. 党建现状

设有分所的事务所，总所和分所分别根据自己的情况选

择自己所属的类型。在计算分数时，事务所该项得分=总所

和各分所的得分之和÷（1+分所数量）。

（1）建立党组织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建立党组织情况（党组织关系在协会（行业）党组织下

管理）。

（2）党组织书记任职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党组织书记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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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员工中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占

比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员工中的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党员和无党派人士情况占

比情况。

20．发展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党员、无党派人士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事务所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

发展的中共预备党员、民主党派党员、无党派人士的人数。

21．活动开展情况

（1）“三会一课”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事务所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

认真完成三会一课、《会计师事务所党建工作手册》填报完

整情况。

“三会一课”是指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

会、党课。

（2）参加省市行业党组织活动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事务所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

参加省市两级行业党委（总支）、团工委（团委）组织的活

动情况。

22. 共青团建设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的共青团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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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分所的事务所，总所和分所分别根据自己的情况选

择自己所属的类型。在计算分数时，事务所该项得分=总所

和各分所的得分之和÷（1+分所数量）。

23. 行业及社会贡献情况

（1）在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行业贡献情

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事务所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

在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为行业利益提交的

议案或发表的文章情况（经省注协认可）。

在不同场合、媒体或通过不同方式提交、发表的内容相

同的有关行业的议案、文章等，按最高分赋分一次。

（2）在任行业理事、监事、委员履职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事务所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

在各级注协任职常务理事、理事、监事、专业（专门）委员

会委员为行业贡献情况（经省注协认可）。

（3）承担行业责任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事务所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

派员参加省、市注协交办的任务和行业检查等情况。

一人参加多项任务时，按最高分赋分一次。

（4）开展捐赠活动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事务所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

全体员工的人均捐赠金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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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与公益活动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事务所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

以事务所、党组织、共青团名义参与所属注协及其他相关机

构发起的公益活动情况。

24．事务所因业务活动受到处罚情况

该数据由省注协填报。是指在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内，事务所因业务活动受到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行业

惩戒等的件次。

事务所在 2021 年接受检查，在当次综合评价结果发布

前才做出处罚的，依然按照本规定标准扣分。

25．注册会计师因业务活动受到处罚情况

该数据由省注协填报。是指在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内，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因业务活动受到的刑事处罚、行政

处罚和行业惩戒等的人次。

注册会计师在 2021 年接受检查，在当次综合评价结果

发布前才做出处罚的，依然按照本规定标准扣分。

26. 其他相关部门处罚等情况

该数据由省注协填报。指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事务

所或本所注册会计师因业务活动受到财政和证监部门以外

其他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处理、败诉，及其他相关情况。

27. 党群和统战情况扣分

设有分所的事务所，总所和分所分别根据自己的情况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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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自己所属的类型。在计算分数时，事务所该项扣分=总所

和各分所的扣分值之和÷（1+分所数量）。

（1）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受到所在

组织惩处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事务

所员工中的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受到所在

组织的惩处情况。

（2）未按照规定完成党建统计相关工作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事务

所未按照规定上报党建统计等相关资料等情况。

（3）党组织未按期换届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事务

所所在党组织未按照《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规定换届的情况。

28. 其他情况扣分

（1）注册会计师未通过任职资格检查情况

该数据由省注协填报。指事务所申请通过2021年和2022

年任职资格检查但在事务所提交综合评价信息前未能通过

的注册会计师人数（因未完成继续教育而未通过的除外）。

（2）未完成继续教育情况

该数据由省注协填报。指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未完成 2020

年和 2021 年继续教育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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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度信息与变更事项报备情况

设有分所的事务所，总所和分所分别根据自己的情况选

择自己所属的类型。在计算分数时，事务所该项扣分=总所

和各分所的扣分值之和÷（1+分所数量）。

1 未完成年度基本信息报备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事务所未按照省财政厅要求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度基本信息报备。

具体结果以省财政厅会计处的确认结果为准。

2 日常变更事项未备案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事务所未按照财政部有关规

定，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关变更信息报省财政厅会计处、省注

协备案。

具体以省财政厅会计处、省注协的确认结果为准。

（4）未制定或执行内部管理相关制度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未制定或执行与本所管理相适应的内部管理制度的件

数。

（5）未购买职业保险或提取风险基金情况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既未按照相关规定提取职业风险基金，也未投保职业责

任保险的情况。

（6）未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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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未全部缴纳“五险一金”的在职员工人数情况。

（7）其他应扣分的情形

该数据由事务所填报。指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事

务所存在以下情形的：

1. 未按照相关要求填报财务报告，或未按时上交会费

的；

2. 存在违规设立分支机构的数量；

3.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内，无正当理由违约及其他违背

行业自律精神的件次；

4. 综合评价中，故意填报虚假信息或填报信息有误信息

的个数；

5. 未按照省市注协要求完成其他相关工作（不含党建和

统战部分），每件工作每晚交的天数和发生错误的个数；

6. 其他应扣分情形，酌情扣分。

设有分所的事务所，总所和分所分别根据自己的情况选

择自己所属的类型。设有分所的事务所，该项合并扣分=总

所和各分所的扣分值之和÷（1+分所数量）。


